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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嗨，大家好！我叫榕妈，是住在联洋新社区的一位全职妈妈。
对于妈妈们来说，如何抓住家人的胃是个很重要的课题，我虽然
不是科班出身，但也算对各美食小有研究。

新疆的烤羊肉串可以说是风靡全国的一种风味小吃，受到广
大群众的青睐。 烤羊肉串，维吾尔语称之为“喀瓦甫”，是维吾尔族
的一种传统小吃。 羊肉营养丰富，对肺结核、气管炎、哮喘、贫血、
产后气血两虚、腹部冷痛、体虚畏寒、营养不良、腰膝酸软以及一
切虚寒病症均有很大裨益；具有补肾壮阳、补虚温中等作用。

榕妈厨房

如果你也是吃货、你也钟情于摆弄美食，就拿起手机扫描下
方二维码关注“联洋妈妈俱乐部”的公众微信，与我们一起分享
你的美食经吧。 （关注微信后，回复“姓名+电话”，24 小时内会有
客服人员与您联系。

本期美食：

羊肉串
主料：羊腿肉
辅料：耗油、孜然、葱、姜、料酒、芝麻

制作过程：

1、羊肉切成合适大小，放入葱、
姜、料酒去腥，同时加入蚝油、孜然
腌制 2个小时以上；

2、牙签提前用开水烧 10 分
钟，防止在烤箱里烤糊；
3、将腌制好的羊肉穿上牙签固

定，放在烤架上刷油；
4、烤箱预热 200 度，烤制

8-10 分钟；
5、烤好后，撒上辣椒粉、孜然粉

即可。

小贴士公告牌

浦东法院法官回应网友：
疫情下最容易遇到的 10个劳动用工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势汹汹，各行各业

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近来，不断有网友在
网上提出“延长的三天春节假期，算不算法
定节假日”；“迟延复工期间，企业是否必须
支付工资”等诸多问题，浦东法院法官孟高
飞经过整合，逐个回应网友最关心的 10 个
劳动用工问题。

1.问：延长的三天春节假期，算法定节假
日吗？ 延长的三天春节假期，算法定节假日
吗延长的三天春节假期，算定节假日吗？

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2020 年春节假期由 1
月 30 日延长至 2 月 2 日。延长的三天假期
中，2月 2日原为休息日，延长假期后不改变
其性质，仍为休息日。1月 31 日和 2月 1日，
原为工作日，延长假期后，该两日宜视为休
息日的调休，不能算作节假日。理由一是，原
来的 1 月 24 日至 30 日放假调休七天，包括
节假日三天、休息日两天和休息日调休两
天，该调休的两天通过 1 月 19 日（周日）、2
月 1 日（周六）上班补回。《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延长的两日假期，应不
是延长节假日或休息日，而是延长休息日调
休。理由二是，该通知同时明确，延长的假期
内不能休假的，应安排补休或给予相应加班
费，其后续操作方式也与休息日调休相同。
在视为休息日调休后，该二日职工正常

提供劳动，企业应安排补休或支付 200%的
工资；若职工未上班，企业在正常支付工资
的情况下，复工后可安排职工补回；若之前
已安排职工休带薪年休假，则该二日仍应认
定为休年休假。

2.问：迟延复工期间，企业是否必须支付

工资？
答：许多省市基于当地疫情防控的需要，

发布迟延复工通知，一般要求复工不得早于
2月 9日。迟延复工的七天中，2月 8 日至 9
日，原为休息日，迟延复工后仍应为休息日。
2月 3日至 2月 7 日原为工作日，迟延复工
后如何定性，中央层面未作明确，可按各地政
府的规定处理。迟延复工通知是地方政府依
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9 条、《传染病防
治法》第 42 条的授权，采取的疫情防控应急
措施。若当地政府认定为休息日，则该五天
内员工正常上班的，应安排补休或支付

200%的工资。若当地认定为停工停产期，则
按《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2 条及人社部
《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等，正常
支付该期间的工资。若认定为工作日，则该
五天内员工正常上班的，正常支付工资；未
上班的，不支付工资。

3.问：职工在医学观察期、隔离治疗期，
享受何种待遇？

答：根据人社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
问题的通知》及各地政府发布的防控政策，
在医学观察期、隔离治疗期内而不能正常提
供劳动的职工，企业应当视同提供了劳动，
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工资。同时，企业不
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第 41 条规
定，解除处在上述期间内职工的劳动合同。
若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也应当分别顺
延至相应的期间届满。

4.问：职工在结束隔离后的治疗休息期，
享受何种待遇？

答：隔离治疗结束后，若职工仍需停止工
作治疗休息的，按照国家规定享有 3 至 24
个月的医疗期。对仍需治疗休息，职工应当
取得相关医疗机构的病休凭证，向企业办理
申请病假手续。在规定的医疗期内，企业应
当按照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约定以及当地
政府关于医疗期、病假工资的规定，支付职
工病假工资。

5.问：职工因当地政府实施交通管制而
不能返岗，劳动合同如何处理？

答：部分地方政府为减少人员聚集、阻断
疫情传播，采取道路、人员或车辆管制等措
施。该些措施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规范性行
为，具有普遍约束力，为企业与职工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
《民法总则》第 180 条规定的不可抗力。劳
动合同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暂停履行，免除双
方包括按时出勤、支付报酬等在内的相关权
利义务。职工未实际提供劳动，企业可以不
支付工资，但也不能以职工未及时返岗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职工不因交通管制而额外获
益，企业亦不因此而增添成本，基本实现企
业与职工利益的平衡。但在管制措施解除
后，对不愿复工的职工，经劝导无效或以其
他非正当理由拒绝返岗的，企业可依法予以
处理。

6.问：企业受疫情影响而生产经营困难
的，可否缓发、停发工资？

答：根据人社部等《关于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对受疫情影响
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地方政府应当鼓
励企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与职工协商采取
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
工作岗位。对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要引导
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延期支付。参照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 10 条规定，
工资缓发的期限为一个月，并且应当告知全
体劳动者。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2 条及

人社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等，企业因疫情影响而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
安排停工停产，并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
付周期内，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
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
放生活费。另，实践中对“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的起算，存在多种理解，有认为是停工停
产的当个自然月，有认为是停工停产的当个
企业的实际计薪周期。该规定的本意在于给
予员工一定期限的特殊保护，宜理解为从停
工停产之日起算一个月。

7.问：企业受疫情影响而生产经营困难
的，可否解除劳动合同？

答： 企业在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劳动关系
后，生产经营仍然困难，劳动合同仍然无法继
续履行的，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
第 41 条等规定，在履行相关程序后，解除与
职工的劳动合同，但应同时支付经济补偿。疫
情持续的期限与影响的范围，毕竟可以预期，
建议企业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

� 8.问：职工因工作原因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或因该肺炎死亡，可否认定为工伤？

答： 工伤认定中的伤害事故一般不包括
患发疾病，患发职业病目录范围内的疾病，可
认定为职业病。根据人社部等《关于因履行
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
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
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
的，应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对于
非医护类职业的职工或医护类职业的职工在
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和救济过程中，
因工作原因而感染该肺炎或因该肺炎死亡，
建议相关部门及时明确是否可以参照《工伤
保险条例》等的相关规定，也认定为工伤。

9.问：职工至疫区出差或上下班途中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否认定为工伤？

答：针对至疫区出差而感染疫病的，部分
地方的地方性法规作了明确。如《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第 10 条第一款第（四）项规
定，由用人单位指派前往依法宣布为疫区的
地方工作而感染疫病的，视同工伤。建议其他
地区及时明确是否可以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等的立法精神，基于因果关系、疫情防控
需要等考虑，将至疫区出差而感染疫病也视
同工伤。
针对上下班途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因《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第（六）项
规定，在上下班途中，仅有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道路交通事故所致的伤害，才属于工伤，
若职工在上下班途中感染该肺炎，不属于因
上述原因受到的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

10.问：企业未提供口罩或消毒液等防疫
用品，员工可否拒绝上班？

答：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条例》等及各地政府发布的防
疫措施，企业应当落实防疫责任，提供相应的
防疫条件和设备，但仅有部分地方或部分行
业要求企业复工时配备口罩、消毒液等防疫
用品。如上海市住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建
筑工地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规定，建筑工
地应配备足够的口罩、测温计、消毒液等疾病
控制用品，储备不得少于一周用量。另外，职
工作为公民，也有主动佩戴口罩的义务。故除
非所在地区或所在行业规定企业复工时应当
提供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否则职工不能
以此为由拒绝到岗。但如职工确因缺乏口罩
等防疫用品而不便出行，建议企业与职工通
过协商等方式确定在此期间的待遇。若职工
仅是借此故意拒绝返岗，经协商未果后，企业
可按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周到上海）


